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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第五十二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12 (b) 

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阿富汗 安哥拉 阿根廷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白俄罗斯

比利时 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哥斯达

黎加 科特迪瓦 塞浦路斯 丹麦 厄瓜多尔 芬兰 格鲁吉亚 德

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 摩纳哥 新西兰 挪威 巴拉圭 菲律宾 葡萄牙 摩尔多

瓦共和国 圣马力诺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和瑞典:决议草案 

司法执行工作中的人权 

 大会, 

 回顾其 1995 年 12 月 22 日第 50/181 号决议,并注意到人权委员会关于司法执

行工作中的人权,特别是被拘留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人权的 1996 年 4 月 19 日第

1996/32号决议,1 和 1997年 4月 11日第 1997/106号决定,2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6年,补编第 3号 (E/1996/23),第二章,A节  
2  同上, 1997年,补编第 3号 (E/1997/23),第二章,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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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 世界人权宣言 3 第三 五 九和十条所体现的原则以及 公民及政治

权利国际盟约 及其 任择议定书 4 各项有关规定,特别是 盟约 第六条,其中

明确规定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并禁止对十八岁以下的人因所犯罪行判处死

刑, 

 还铭记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 5 消

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6 和 儿童权利公约 7 中所载的各项有关原则, 

 念及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8 特别是其中提到缔约国有义务对男

子和妇女在法院和法庭诉讼的各个阶段给予平等待遇, 

 回顾 儿童权利公约 ,特别是第 37条,其中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应以

考虑到他们这个年龄的人需要的方式加以对待, 

 提请注意司法执行领域的许多国际标准, 

 欢迎 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为儿童采取行动的准则 ,9 包括设立少年司法中的

技术咨询和援助问题协调小组, 

 欢迎人权委员会以及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人权的司法执行方面

的重要工作,强调协调在其负责下进行的各项活动的重要性, 

 确认各区域委员会 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在人权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

各个研究所及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包括从事促进这

                                              
3  第 217(III)号决议  
4  见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和第 44/128号决议,附件  
5  第 39/46号决议,附件  
6  第 2106 A(XX)号决议,附件  
7  第 44/25号决议,附件  
8  第 34/180号决议,附件  
9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7/30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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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联合国标准的各国专业组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意识到需要特别注意被拘留的儿童和青少年以及妇女和女童易受伤害的情况, 

 1.  重申有必要充分切实实施联合国有关司法执行工作中的人权的各项标准; 

 2.  再次呼吁全体会员国不遗余力地制定切实有效的立法和其他机制与程序,

并提供足够的资源,确保贯彻执行上述标准; 

 3.  邀请各国政府提供培训,包括在包括青少年司法在内的司法执行方面向所

有法官 律师 检察官 社会工作者和其他有关专业人员包括警察和移民官员提

供对性别问题敏感的人权培训; 

    4.  邀请各国利用联合国技术援助方案所提供的技术援助,以加强各国在司法

执行方面的能力和基础结构; 

 5.  邀请国际社会对有关增进加强司法执行工作方面的财政和技术援助请求

作出有利的响应,以改善和加强司法执行; 

 6  促请秘书长加强全系统在司法执行领域的协调,特别是人权 预防犯罪和刑

事司法方案领域的联合国各方案之间的协调; 

 7.  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人权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各项机制,包

括特别报告员 特别代表和各工作组,继续特别注意与司法执行工作中有效保护人

权有关的问题,并在这方面酌情提出具体建议,包括有关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措施

的建议; 

 8.  邀请人权委员会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密切协调有关司法执行的

各项活动; 

 9.  决定于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在题为 人权问题 的项目下,审议司法执

行工作中的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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